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61號

                               民國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詠潔環保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蕭凱仁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家俊 

訴訟代理人  黃信忠 

            王宗政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

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47500號訴願決定書，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領有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高雄環保局）核發之

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定同意其申請車牌號碼000-00

號、Z6-186號車輛（下合稱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

進入被告廠內，由被告代為處理廢棄物。嗣經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偵查發現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至

同年00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

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下稱代處理費）新臺幣

（下同）285萬1,728元。經被告以112年2月4日高市環南資

維字第11270054100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補繳。嗣因

高雄地檢署以112年9月22日雄檢信岱111緩2662字第1129076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814號函（下稱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發還所扣押

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112

年11月28日高市環南資維字第11270528801號函（下稱原處

分）變更前處分補繳金額為142萬5,864元。原告不服，提起

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不爭執於系爭期間加入作弊扣重集團，以地磅作弊程

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285萬

1,728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之規定，並無類似民法第128條

規定以「知悉」來解釋，公法上請求權採取自始消滅之效

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被告就系爭期間代處理費遲

至112年2月4日始通知原告繳納，已逾行政程序法第131條

第1項規定之5年期間。被告稱應以「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

追繳時」即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通知知悉此事時

為時效起算點，惟依訴外人即被告維修組技工張凱敦於系

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

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

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又代處理費具規費性質，則依規

費法第17條第1項，亦已罹於5年時效。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所稱公法上請求權，應以「可合

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缴時」起算時效期間。被告於系爭期間

並不知悉代處理費有短繳情事，亦未發現原告有圖利及加

重詐欺短繳代處理費之意圖，自無從期待對原告行使公法

上追繳代處理費請求權。被告係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

保局政風室轉知高雄地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8624

號、第27288號、111年度偵字第21148號、第22526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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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系爭刑案）追加起訴事實，始知悉原告上開所涉地磅作

弊及短繳代處理費情事，而得對原告行使公法上追繳代處

理費請求權，故請求權時效應從斯時起算，並未罹於時

效。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是否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是

否逾徵收期間？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原處分

卷第2至69頁）、高雄地檢署收據2張【本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下稱高等庭）卷第61頁】、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

函文（高等庭卷第141頁）、前處分（高等庭卷第21至23

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及訴願決定（高等庭

卷第263至27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

　　1.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

之：……三、委託清除、處理：……（二）經執行機關同

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2.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112年9

月6日修正前規定）：

　　⑴第1條：「為妥善辦理廢棄物代處理事項，並確保資源回

收廠設施安全，特訂定本規則。」。

　　⑵第2條：「（第1項）本規則主管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

（第2項）本規則所稱資源回收廠指本府環境保護局中區

資源回收廠、南區資源回收廠、仁武垃圾焚化廠及岡山垃

圾焚化廠。」。

　　⑶第8條：「（第1項）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

資源回收廠時，繳納之。（第2項）前項代處理廢棄物收

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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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

二、（三）資源回收場代處理事業廢棄物，其收費標準按

每0.1公噸120元計算。　　

　　4.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

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5.規費法：

　　⑴第2條第1項：「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

機關學校），對於規費之徵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⑵第8條：「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

目，應徵收使用規費：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

所。二、標誌、資料（訊）、謄本、影本、抄件、公報、

書刊、書狀、書表、簡章及圖說。三、資料（訊）之抄

錄、郵寄、傳輸或檔案之閱覽。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

收使用規費之項目。」。

　　⑶第17條第1項：「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於繳納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5年內，未經徵收者，不再徵收……。」。

（三）經查：

　  1.原告有補繳代處理費之義務：

    ⑴原告領有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

定同意其申請以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被告廠

内，由被告代為處理。嗣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發現原

告加入作弊扣重集團，於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

爭車輛載運重量，致原告短繳代處理費總計285萬1,728元

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58、159頁），並有

　　  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原告自律切結聲

明、被告同意原告申請廢棄物清除車輛進廠代處理廢棄物

函文等資料（本院卷第47至88頁）、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

（原處分卷第2至69頁）、緩起訴處分書（本院卷第103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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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⑵原告短繳之代處理費共計285萬1,728元，嗣因高雄地檢署

112年9月22日函發還所扣押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

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原處分變更原告應補繳金額為1

42萬5,864元乙節，有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本

院高等庭卷第141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在卷

可佐。是本件既由已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原告，向被

告申請代處理廢棄物，原告自負有繳交代處理費142萬5,8

64元之義務。

　　2.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未

逾徵收期間：　

　　⑴代處理費之性質為使用規費：　

　　　原告依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規定，委託被告處

理原告事業廢棄物，被告並依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之規定向原告收費。可認代處

理費係基於事業委託執行機關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

物，享有利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利益，再由執行機關依

上述法定收費標準收取合理之使用對價，徵收對象限於利

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特定人，核屬具有使用對價之使用

規費性質。

　　⑵前處分並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亦未逾徵收期間：

　　A.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

理期待機關得為請求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所謂請求權

「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可合理

期待請求權人為行使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最高行政法

院102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同院10

6年度判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B.系爭刑案係經法務部廉政署以110年3月8日廉南軍110廉立

60字第1101700758號函文函請高雄地檢署指派檢察官指揮

偵辦，嗣經高雄地檢署分案並指派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於

偵查中發現訴外人洪耀卿、張凱敦等人自106年2月24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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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0年2月9日止，涉有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廢棄物清除

車輛載運重量，獲取短繳代處理費不法利益之犯行提起公

訴後，復再繼續清查，發現原告代表人於系爭期間亦有前

揭行為，涉犯刑法詐欺得利罪，因其坦承犯行並繳回不法

所得，而於111年8月23日對原告代表人為緩起訴處分，另

於同日將共犯洪耀卿、張凱敦等人就與原告等人有關之犯

行部分為追加起訴等情，有系爭刑案緩起訴處分書、追加

起訴書（本院卷第103至154頁、原處分卷第2至69頁）附

卷可證，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卷宗查閱無誤。是依刑事

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偵查不公開之規定，檢察官自分案偵

辦至偵查終結、製作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送給相關被害

人，均須相當作業時間。而被告係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後，

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政風室轉知，始知悉有前揭

追加起訴情事，且追加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前已起訴犯

罪事實之犯罪期間不同乙情，亦有被告政風室111年10月1

日簽呈（本院卷第169頁）可佐。可認自111年9月29日

起，始可合理期待被告得行使其向原告追繳短繳之代處理

費請求權，並據以核算短繳之代處理費金額。故被告於11

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補繳代處理，復於112年11月28

日以原處分變更應補繳代處理費金額，並未罹於行政程序

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原告主張公法上請求

權採自始消滅之效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等語，並不

足採。

　  C.原告又主張依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

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

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等語。惟

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辦中，於110年9月16日經法務部廉政

署廉政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雖證稱訴外人即被告維修

組技工歐建發曾於103年3、4月間發現有異而向長官陳

報，並叫張凱敦自行離職等語，有廉政官詢問筆錄及檢察

官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85至207頁）在卷可參，然此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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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敦片面指陳，並無證據可以佐證。再者，依張凱敦於

前開筆錄所供稱配合之廠商及車輛，均未提及與原告有關

之部分。復依本院調閱之系爭刑案卷宗資料得知，本件係

經法務部廉政署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透過搜索、扣押、

通知相關人等到案訊問、將被告地磅系統主機送請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作數位鑑識等多項偵查作為，才得以逐

一清查釐清犯案過程及犯罪行為人，此並非無偵查犯罪權

限之行政機關得以勝任。自難僅以張凱敦之片面陳述，逕

認係被告怠於追查，其請求權於000年0月間即無法律上障

礙而可得行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D.又依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第8

條第1項規定，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資源

回收廠時，繳納之，屬於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然因原告

申請進場之系爭車輛，係以詐欺方式短繳代處理費，則原

告就短繳部分所負補繳之給付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第131

條第1項規定，應於可合理期待被告行使請求權起，5年內

行使請求權（即進行給付義務之核算）。核算後，原告應

給付之內容已經明確，即進入徵收程序，依規費法第17條

第1項規定起算5年之徵收期間，被告得依核算之結果，請

求原告繳納，原告始能依據核算之數額依限繳納之。故被

告於11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代處理費，已

在時效期間內完成核算，並在徵收期間內辦理徵收，無逾

越請求權時效或徵收期間之問題。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

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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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

一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理

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

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

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

情形之一，經本

案之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亦得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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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

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

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

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

（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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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61號
                               民國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詠潔環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凱仁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


代  表  人  黃家俊  
訴訟代理人  黃信忠  
            王宗政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47500號訴願決定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領有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定同意其申請車牌號碼000-00號、Z6-186號車輛（下合稱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被告廠內，由被告代為處理廢棄物。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偵查發現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至同年00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下稱代處理費）新臺幣（下同）285萬1,728元。經被告以112年2月4日高市環南資維字第11270054100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補繳。嗣因高雄地檢署以112年9月22日雄檢信岱111緩2662字第1129076814號函（下稱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發還所扣押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112年11月28日高市環南資維字第11270528801號函（下稱原處分）變更前處分補繳金額為142萬5,86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不爭執於系爭期間加入作弊扣重集團，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285萬1,728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之規定，並無類似民法第128條規定以「知悉」來解釋，公法上請求權採取自始消滅之效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被告就系爭期間代處理費遲至112年2月4日始通知原告繳納，已逾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之5年期間。被告稱應以「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即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通知知悉此事時為時效起算點，惟依訴外人即被告維修組技工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又代處理費具規費性質，則依規費法第17條第1項，亦已罹於5年時效。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所稱公法上請求權，應以「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缴時」起算時效期間。被告於系爭期間並不知悉代處理費有短繳情事，亦未發現原告有圖利及加重詐欺短繳代處理費之意圖，自無從期待對原告行使公法上追繳代處理費請求權。被告係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政風室轉知高雄地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8624號、第27288號、111年度偵字第21148號、第22526號（下稱系爭刑案）追加起訴事實，始知悉原告上開所涉地磅作弊及短繳代處理費情事，而得對原告行使公法上追繳代處理費請求權，故請求權時效應從斯時起算，並未罹於時效。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是否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是否逾徵收期間？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原處分卷第2至69頁）、高雄地檢署收據2張【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高等庭）卷第61頁】、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高等庭卷第141頁）、前處分（高等庭卷第21至23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及訴願決定（高等庭卷第263至27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
　　1.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委託清除、處理：……（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2.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112年9月6日修正前規定）：
　　⑴第1條：「為妥善辦理廢棄物代處理事項，並確保資源回收廠設施安全，特訂定本規則。」。
　　⑵第2條：「（第1項）本規則主管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第2項）本規則所稱資源回收廠指本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南區資源回收廠、仁武垃圾焚化廠及岡山垃圾焚化廠。」。
　　⑶第8條：「（第1項）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資源回收廠時，繳納之。（第2項）前項代處理廢棄物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3.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二、（三）資源回收場代處理事業廢棄物，其收費標準按每0.1公噸120元計算。　　
　　4.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5.規費法：
　　⑴第2條第1項：「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對於規費之徵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⑵第8條：「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收使用規費：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二、標誌、資料（訊）、謄本、影本、抄件、公報、書刊、書狀、書表、簡章及圖說。三、資料（訊）之抄錄、郵寄、傳輸或檔案之閱覽。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規費之項目。」。
　　⑶第17條第1項：「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於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未經徵收者，不再徵收……。」。
（三）經查：
　  1.原告有補繳代處理費之義務：
    ⑴原告領有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定同意其申請以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被告廠内，由被告代為處理。嗣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發現原告加入作弊扣重集團，於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原告短繳代處理費總計285萬1,728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58、159頁），並有
　　  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原告自律切結聲明、被告同意原告申請廢棄物清除車輛進廠代處理廢棄物函文等資料（本院卷第47至88頁）、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原處分卷第2至69頁）、緩起訴處分書（本院卷第103至154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⑵原告短繳之代處理費共計285萬1,728元，嗣因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發還所扣押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原處分變更原告應補繳金額為142萬5,864元乙節，有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本院高等庭卷第141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在卷可佐。是本件既由已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原告，向被告申請代處理廢棄物，原告自負有繳交代處理費142萬5,864元之義務。
　　2.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未逾徵收期間：　
　　⑴代處理費之性質為使用規費：　
　　　原告依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規定，委託被告處理原告事業廢棄物，被告並依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之規定向原告收費。可認代處理費係基於事業委託執行機關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享有利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利益，再由執行機關依上述法定收費標準收取合理之使用對價，徵收對象限於利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特定人，核屬具有使用對價之使用規費性質。
　　⑵前處分並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亦未逾徵收期間：
　　A.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請求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可合理期待請求權人為行使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最高行政法院102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同院106年度判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B.系爭刑案係經法務部廉政署以110年3月8日廉南軍110廉立60字第1101700758號函文函請高雄地檢署指派檢察官指揮偵辦，嗣經高雄地檢署分案並指派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訴外人洪耀卿、張凱敦等人自106年2月24日起至110年2月9日止，涉有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廢棄物清除車輛載運重量，獲取短繳代處理費不法利益之犯行提起公訴後，復再繼續清查，發現原告代表人於系爭期間亦有前揭行為，涉犯刑法詐欺得利罪，因其坦承犯行並繳回不法所得，而於111年8月23日對原告代表人為緩起訴處分，另於同日將共犯洪耀卿、張凱敦等人就與原告等人有關之犯行部分為追加起訴等情，有系爭刑案緩起訴處分書、追加起訴書（本院卷第103至154頁、原處分卷第2至69頁）附卷可證，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卷宗查閱無誤。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偵查不公開之規定，檢察官自分案偵辦至偵查終結、製作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送給相關被害人，均須相當作業時間。而被告係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後，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政風室轉知，始知悉有前揭追加起訴情事，且追加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前已起訴犯罪事實之犯罪期間不同乙情，亦有被告政風室111年10月1日簽呈（本院卷第169頁）可佐。可認自111年9月29日起，始可合理期待被告得行使其向原告追繳短繳之代處理費請求權，並據以核算短繳之代處理費金額。故被告於11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補繳代處理，復於112年11月28日以原處分變更應補繳代處理費金額，並未罹於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原告主張公法上請求權採自始消滅之效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等語，並不足採。
　  C.原告又主張依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等語。惟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辦中，於110年9月16日經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雖證稱訴外人即被告維修組技工歐建發曾於103年3、4月間發現有異而向長官陳報，並叫張凱敦自行離職等語，有廉政官詢問筆錄及檢察官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85至207頁）在卷可參，然此僅為張凱敦片面指陳，並無證據可以佐證。再者，依張凱敦於前開筆錄所供稱配合之廠商及車輛，均未提及與原告有關之部分。復依本院調閱之系爭刑案卷宗資料得知，本件係經法務部廉政署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透過搜索、扣押、通知相關人等到案訊問、將被告地磅系統主機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作數位鑑識等多項偵查作為，才得以逐一清查釐清犯案過程及犯罪行為人，此並非無偵查犯罪權限之行政機關得以勝任。自難僅以張凱敦之片面陳述，逕認係被告怠於追查，其請求權於000年0月間即無法律上障礙而可得行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D.又依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資源回收廠時，繳納之，屬於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然因原告申請進場之系爭車輛，係以詐欺方式短繳代處理費，則原告就短繳部分所負補繳之給付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應於可合理期待被告行使請求權起，5年內行使請求權（即進行給付義務之核算）。核算後，原告應給付之內容已經明確，即進入徵收程序，依規費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起算5年之徵收期間，被告得依核算之結果，請求原告繳納，原告始能依據核算之數額依限繳納之。故被告於11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代處理費，已在時效期間內完成核算，並在徵收期間內辦理徵收，無逾越請求權時效或徵收期間之問題。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61號
                               民國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詠潔環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凱仁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

代  表  人  黃家俊  
訴訟代理人  黃信忠  
            王宗政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
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47500號訴願決定書，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領有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高雄環保局）核發之
    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定同意其申請車牌號碼000-00
    號、Z6-186號車輛（下合稱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
    進入被告廠內，由被告代為處理廢棄物。嗣經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偵查發現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至
    同年00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
    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下稱代處理費）新臺幣
    （下同）285萬1,728元。經被告以112年2月4日高市環南資
    維字第11270054100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補繳。嗣因
    高雄地檢署以112年9月22日雄檢信岱111緩2662字第1129076
    814號函（下稱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發還所扣押
    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112
    年11月28日高市環南資維字第11270528801號函（下稱原處
    分）變更前處分補繳金額為142萬5,864元。原告不服，提起
    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不爭執於系爭期間加入作弊扣重集團，以地磅作弊程
      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285萬1
      ,728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之規定，並無類似民法第128條
      規定以「知悉」來解釋，公法上請求權採取自始消滅之效
      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被告就系爭期間代處理費遲
      至112年2月4日始通知原告繳納，已逾行政程序法第131條
      第1項規定之5年期間。被告稱應以「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
      追繳時」即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通知知悉此事時
      為時效起算點，惟依訴外人即被告維修組技工張凱敦於系
      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
      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
      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又代處理費具規費性質，則依規
      費法第17條第1項，亦已罹於5年時效。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所稱公法上請求權，應以「可合
      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缴時」起算時效期間。被告於系爭期間
      並不知悉代處理費有短繳情事，亦未發現原告有圖利及加
      重詐欺短繳代處理費之意圖，自無從期待對原告行使公法
      上追繳代處理費請求權。被告係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
      保局政風室轉知高雄地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8624
      號、第27288號、111年度偵字第21148號、第22526號（下
      稱系爭刑案）追加起訴事實，始知悉原告上開所涉地磅作
      弊及短繳代處理費情事，而得對原告行使公法上追繳代處
      理費請求權，故請求權時效應從斯時起算，並未罹於時效
      。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是否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是
    否逾徵收期間？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原處分
      卷第2至69頁）、高雄地檢署收據2張【本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下稱高等庭）卷第61頁】、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
      函文（高等庭卷第141頁）、前處分（高等庭卷第21至23
      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及訴願決定（高等庭
      卷第263至27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
　　1.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
      「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
      之：……三、委託清除、處理：……（二）經執行機關同意，
      委託其清除、處理。」。
    2.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112年9
      月6日修正前規定）：
　　⑴第1條：「為妥善辦理廢棄物代處理事項，並確保資源回收
      廠設施安全，特訂定本規則。」。
　　⑵第2條：「（第1項）本規則主管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
      （第2項）本規則所稱資源回收廠指本府環境保護局中區
      資源回收廠、南區資源回收廠、仁武垃圾焚化廠及岡山垃
      圾焚化廠。」。
　　⑶第8條：「（第1項）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
      資源回收廠時，繳納之。（第2項）前項代處理廢棄物收
      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3.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二
      、（三）資源回收場代處理事業廢棄物，其收費標準按每
      0.1公噸120元計算。　　
　　4.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
      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5.規費法：
　　⑴第2條第1項：「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
      機關學校），對於規費之徵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⑵第8條：「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目
      ，應徵收使用規費：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
      二、標誌、資料（訊）、謄本、影本、抄件、公報、書刊
      、書狀、書表、簡章及圖說。三、資料（訊）之抄錄、郵
      寄、傳輸或檔案之閱覽。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
      規費之項目。」。
　　⑶第17條第1項：「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於繳納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5年內，未經徵收者，不再徵收……。」。
（三）經查：
　  1.原告有補繳代處理費之義務：
    ⑴原告領有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
      定同意其申請以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被告廠
      内，由被告代為處理。嗣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發現原
      告加入作弊扣重集團，於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
      爭車輛載運重量，致原告短繳代處理費總計285萬1,728元
      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58、159頁），並有
　　  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原告自律切結聲明
      、被告同意原告申請廢棄物清除車輛進廠代處理廢棄物函
      文等資料（本院卷第47至88頁）、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
      原處分卷第2至69頁）、緩起訴處分書（本院卷第103至15
      4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⑵原告短繳之代處理費共計285萬1,728元，嗣因高雄地檢署1
      12年9月22日函發還所扣押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
      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原處分變更原告應補繳金額為142
      萬5,864元乙節，有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本院
      高等庭卷第141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在卷可
      佐。是本件既由已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原告，向被告
      申請代處理廢棄物，原告自負有繳交代處理費142萬5,864
      元之義務。
　　2.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未
      逾徵收期間：　
　　⑴代處理費之性質為使用規費：　
　　　原告依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規定，委託被告處
      理原告事業廢棄物，被告並依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之規定向原告收費。可認代處
      理費係基於事業委託執行機關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
      ，享有利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利益，再由執行機關依上
      述法定收費標準收取合理之使用對價，徵收對象限於利用
      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特定人，核屬具有使用對價之使用規
      費性質。
　　⑵前處分並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亦未逾徵收期間：
　　A.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
      理期待機關得為請求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所謂請求權
      「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可合理
      期待請求權人為行使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最高行政法
      院102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同院10
      6年度判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B.系爭刑案係經法務部廉政署以110年3月8日廉南軍110廉立
      60字第1101700758號函文函請高雄地檢署指派檢察官指揮
      偵辦，嗣經高雄地檢署分案並指派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於
      偵查中發現訴外人洪耀卿、張凱敦等人自106年2月24日起
      至110年2月9日止，涉有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廢棄物清除
      車輛載運重量，獲取短繳代處理費不法利益之犯行提起公
      訴後，復再繼續清查，發現原告代表人於系爭期間亦有前
      揭行為，涉犯刑法詐欺得利罪，因其坦承犯行並繳回不法
      所得，而於111年8月23日對原告代表人為緩起訴處分，另
      於同日將共犯洪耀卿、張凱敦等人就與原告等人有關之犯
      行部分為追加起訴等情，有系爭刑案緩起訴處分書、追加
      起訴書（本院卷第103至154頁、原處分卷第2至69頁）附
      卷可證，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卷宗查閱無誤。是依刑事
      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偵查不公開之規定，檢察官自分案偵
      辦至偵查終結、製作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送給相關被害
      人，均須相當作業時間。而被告係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後，
      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政風室轉知，始知悉有前揭
      追加起訴情事，且追加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前已起訴犯
      罪事實之犯罪期間不同乙情，亦有被告政風室111年10月1
      日簽呈（本院卷第169頁）可佐。可認自111年9月29日起
      ，始可合理期待被告得行使其向原告追繳短繳之代處理費
      請求權，並據以核算短繳之代處理費金額。故被告於112
      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補繳代處理，復於112年11月28
      日以原處分變更應補繳代處理費金額，並未罹於行政程序
      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原告主張公法上請求
      權採自始消滅之效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等語，並不
      足採。
　  C.原告又主張依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
      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
      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等語。惟
      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辦中，於110年9月16日經法務部廉政
      署廉政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雖證稱訴外人即被告維修
      組技工歐建發曾於103年3、4月間發現有異而向長官陳報
      ，並叫張凱敦自行離職等語，有廉政官詢問筆錄及檢察官
      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85至207頁）在卷可參，然此僅為張
      凱敦片面指陳，並無證據可以佐證。再者，依張凱敦於前
      開筆錄所供稱配合之廠商及車輛，均未提及與原告有關之
      部分。復依本院調閱之系爭刑案卷宗資料得知，本件係經
      法務部廉政署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透過搜索、扣押、通
      知相關人等到案訊問、將被告地磅系統主機送請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作數位鑑識等多項偵查作為，才得以逐一
      清查釐清犯案過程及犯罪行為人，此並非無偵查犯罪權限
      之行政機關得以勝任。自難僅以張凱敦之片面陳述，逕認
      係被告怠於追查，其請求權於000年0月間即無法律上障礙
      而可得行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D.又依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第8
      條第1項規定，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資源
      回收廠時，繳納之，屬於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然因原告
      申請進場之系爭車輛，係以詐欺方式短繳代處理費，則原
      告就短繳部分所負補繳之給付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第131
      條第1項規定，應於可合理期待被告行使請求權起，5年內
      行使請求權（即進行給付義務之核算）。核算後，原告應
      給付之內容已經明確，即進入徵收程序，依規費法第17條
      第1項規定起算5年之徵收期間，被告得依核算之結果，請
      求原告繳納，原告始能依據核算之數額依限繳納之。故被
      告於11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代處理費，已
      在時效期間內完成核算，並在徵收期間內辦理徵收，無逾
      越請求權時效或徵收期間之問題。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
      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
      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
    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61號
                               民國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詠潔環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凱仁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


代  表  人  黃家俊  
訴訟代理人  黃信忠  
            王宗政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47500號訴願決定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領有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定同意其申請車牌號碼000-00號、Z6-186號車輛（下合稱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被告廠內，由被告代為處理廢棄物。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偵查發現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至同年00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下稱代處理費）新臺幣（下同）285萬1,728元。經被告以112年2月4日高市環南資維字第11270054100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補繳。嗣因高雄地檢署以112年9月22日雄檢信岱111緩2662字第1129076814號函（下稱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發還所扣押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112年11月28日高市環南資維字第11270528801號函（下稱原處分）變更前處分補繳金額為142萬5,86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不爭執於系爭期間加入作弊扣重集團，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285萬1,728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之規定，並無類似民法第128條規定以「知悉」來解釋，公法上請求權採取自始消滅之效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被告就系爭期間代處理費遲至112年2月4日始通知原告繳納，已逾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之5年期間。被告稱應以「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即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通知知悉此事時為時效起算點，惟依訴外人即被告維修組技工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又代處理費具規費性質，則依規費法第17條第1項，亦已罹於5年時效。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所稱公法上請求權，應以「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缴時」起算時效期間。被告於系爭期間並不知悉代處理費有短繳情事，亦未發現原告有圖利及加重詐欺短繳代處理費之意圖，自無從期待對原告行使公法上追繳代處理費請求權。被告係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政風室轉知高雄地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8624號、第27288號、111年度偵字第21148號、第22526號（下稱系爭刑案）追加起訴事實，始知悉原告上開所涉地磅作弊及短繳代處理費情事，而得對原告行使公法上追繳代處理費請求權，故請求權時效應從斯時起算，並未罹於時效。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是否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是否逾徵收期間？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原處分卷第2至69頁）、高雄地檢署收據2張【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高等庭）卷第61頁】、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高等庭卷第141頁）、前處分（高等庭卷第21至23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及訴願決定（高等庭卷第263至27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
　　1.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委託清除、處理：……（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2.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112年9月6日修正前規定）：
　　⑴第1條：「為妥善辦理廢棄物代處理事項，並確保資源回收廠設施安全，特訂定本規則。」。
　　⑵第2條：「（第1項）本規則主管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第2項）本規則所稱資源回收廠指本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南區資源回收廠、仁武垃圾焚化廠及岡山垃圾焚化廠。」。
　　⑶第8條：「（第1項）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資源回收廠時，繳納之。（第2項）前項代處理廢棄物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3.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二、（三）資源回收場代處理事業廢棄物，其收費標準按每0.1公噸120元計算。　　
　　4.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5.規費法：
　　⑴第2條第1項：「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對於規費之徵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⑵第8條：「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收使用規費：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二、標誌、資料（訊）、謄本、影本、抄件、公報、書刊、書狀、書表、簡章及圖說。三、資料（訊）之抄錄、郵寄、傳輸或檔案之閱覽。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規費之項目。」。
　　⑶第17條第1項：「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於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未經徵收者，不再徵收……。」。
（三）經查：
　  1.原告有補繳代處理費之義務：
    ⑴原告領有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定同意其申請以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被告廠内，由被告代為處理。嗣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發現原告加入作弊扣重集團，於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原告短繳代處理費總計285萬1,728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58、159頁），並有
　　  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原告自律切結聲明、被告同意原告申請廢棄物清除車輛進廠代處理廢棄物函文等資料（本院卷第47至88頁）、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原處分卷第2至69頁）、緩起訴處分書（本院卷第103至154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⑵原告短繳之代處理費共計285萬1,728元，嗣因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發還所扣押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原處分變更原告應補繳金額為142萬5,864元乙節，有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本院高等庭卷第141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在卷可佐。是本件既由已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原告，向被告申請代處理廢棄物，原告自負有繳交代處理費142萬5,864元之義務。
　　2.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未逾徵收期間：　
　　⑴代處理費之性質為使用規費：　
　　　原告依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規定，委託被告處理原告事業廢棄物，被告並依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之規定向原告收費。可認代處理費係基於事業委託執行機關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享有利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利益，再由執行機關依上述法定收費標準收取合理之使用對價，徵收對象限於利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特定人，核屬具有使用對價之使用規費性質。
　　⑵前處分並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亦未逾徵收期間：
　　A.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請求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可合理期待請求權人為行使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最高行政法院102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同院106年度判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B.系爭刑案係經法務部廉政署以110年3月8日廉南軍110廉立60字第1101700758號函文函請高雄地檢署指派檢察官指揮偵辦，嗣經高雄地檢署分案並指派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訴外人洪耀卿、張凱敦等人自106年2月24日起至110年2月9日止，涉有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廢棄物清除車輛載運重量，獲取短繳代處理費不法利益之犯行提起公訴後，復再繼續清查，發現原告代表人於系爭期間亦有前揭行為，涉犯刑法詐欺得利罪，因其坦承犯行並繳回不法所得，而於111年8月23日對原告代表人為緩起訴處分，另於同日將共犯洪耀卿、張凱敦等人就與原告等人有關之犯行部分為追加起訴等情，有系爭刑案緩起訴處分書、追加起訴書（本院卷第103至154頁、原處分卷第2至69頁）附卷可證，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卷宗查閱無誤。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偵查不公開之規定，檢察官自分案偵辦至偵查終結、製作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送給相關被害人，均須相當作業時間。而被告係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後，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政風室轉知，始知悉有前揭追加起訴情事，且追加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前已起訴犯罪事實之犯罪期間不同乙情，亦有被告政風室111年10月1日簽呈（本院卷第169頁）可佐。可認自111年9月29日起，始可合理期待被告得行使其向原告追繳短繳之代處理費請求權，並據以核算短繳之代處理費金額。故被告於11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補繳代處理，復於112年11月28日以原處分變更應補繳代處理費金額，並未罹於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原告主張公法上請求權採自始消滅之效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等語，並不足採。
　  C.原告又主張依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等語。惟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辦中，於110年9月16日經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雖證稱訴外人即被告維修組技工歐建發曾於103年3、4月間發現有異而向長官陳報，並叫張凱敦自行離職等語，有廉政官詢問筆錄及檢察官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85至207頁）在卷可參，然此僅為張凱敦片面指陳，並無證據可以佐證。再者，依張凱敦於前開筆錄所供稱配合之廠商及車輛，均未提及與原告有關之部分。復依本院調閱之系爭刑案卷宗資料得知，本件係經法務部廉政署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透過搜索、扣押、通知相關人等到案訊問、將被告地磅系統主機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作數位鑑識等多項偵查作為，才得以逐一清查釐清犯案過程及犯罪行為人，此並非無偵查犯罪權限之行政機關得以勝任。自難僅以張凱敦之片面陳述，逕認係被告怠於追查，其請求權於000年0月間即無法律上障礙而可得行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D.又依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資源回收廠時，繳納之，屬於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然因原告申請進場之系爭車輛，係以詐欺方式短繳代處理費，則原告就短繳部分所負補繳之給付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應於可合理期待被告行使請求權起，5年內行使請求權（即進行給付義務之核算）。核算後，原告應給付之內容已經明確，即進入徵收程序，依規費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起算5年之徵收期間，被告得依核算之結果，請求原告繳納，原告始能依據核算之數額依限繳納之。故被告於11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代處理費，已在時效期間內完成核算，並在徵收期間內辦理徵收，無逾越請求權時效或徵收期間之問題。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61號
                               民國113年12月2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詠潔環保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蕭凱仁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被      告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

代  表  人  黃家俊  
訴訟代理人  黃信忠  
            王宗政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高市府法訴字第11330247500號訴願決定書，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領有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定同意其申請車牌號碼000-00號、Z6-186號車輛（下合稱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被告廠內，由被告代為處理廢棄物。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偵查發現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至同年00月間（下稱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下稱代處理費）新臺幣（下同）285萬1,728元。經被告以112年2月4日高市環南資維字第11270054100號函（下稱前處分）命原告補繳。嗣因高雄地檢署以112年9月22日雄檢信岱111緩2662字第1129076814號函（下稱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發還所扣押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112年11月28日高市環南資維字第11270528801號函（下稱原處分）變更前處分補繳金額為142萬5,864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不爭執於系爭期間加入作弊扣重集團，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短繳廢棄物代處理費285萬1,728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之規定，並無類似民法第128條規定以「知悉」來解釋，公法上請求權採取自始消滅之效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被告就系爭期間代處理費遲至112年2月4日始通知原告繳納，已逾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之5年期間。被告稱應以「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繳時」即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通知知悉此事時為時效起算點，惟依訴外人即被告維修組技工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又代處理費具規費性質，則依規費法第17條第1項，亦已罹於5年時效。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所稱公法上請求權，應以「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追缴時」起算時效期間。被告於系爭期間並不知悉代處理費有短繳情事，亦未發現原告有圖利及加重詐欺短繳代處理費之意圖，自無從期待對原告行使公法上追繳代處理費請求權。被告係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政風室轉知高雄地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8624號、第27288號、111年度偵字第21148號、第22526號（下稱系爭刑案）追加起訴事實，始知悉原告上開所涉地磅作弊及短繳代處理費情事，而得對原告行使公法上追繳代處理費請求權，故請求權時效應從斯時起算，並未罹於時效。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是否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是否逾徵收期間？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原處分卷第2至69頁）、高雄地檢署收據2張【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高等庭）卷第61頁】、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高等庭卷第141頁）、前處分（高等庭卷第21至23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及訴願決定（高等庭卷第263至27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應適用之法令：
　　1.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三、委託清除、處理：……（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
    2.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112年9月6日修正前規定）：
　　⑴第1條：「為妥善辦理廢棄物代處理事項，並確保資源回收廠設施安全，特訂定本規則。」。
　　⑵第2條：「（第1項）本規則主管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第2項）本規則所稱資源回收廠指本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南區資源回收廠、仁武垃圾焚化廠及岡山垃圾焚化廠。」。
　　⑶第8條：「（第1項）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資源回收廠時，繳納之。（第2項）前項代處理廢棄物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3.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二、（三）資源回收場代處理事業廢棄物，其收費標準按每0.1公噸120元計算。　　
　　4.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5.規費法：
　　⑴第2條第1項：「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學校），對於規費之徵收，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⑵第8條：「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收使用規費：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二、標誌、資料（訊）、謄本、影本、抄件、公報、書刊、書狀、書表、簡章及圖說。三、資料（訊）之抄錄、郵寄、傳輸或檔案之閱覽。四、依其他法律規定應徵收使用規費之項目。」。
　　⑶第17條第1項：「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於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5年內，未經徵收者，不再徵收……。」。
（三）經查：
　  1.原告有補繳代處理費之義務：
    ⑴原告領有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經被告核定同意其申請以系爭車輛載運一般事業廢棄物進入被告廠内，由被告代為處理。嗣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發現原告加入作弊扣重集團，於系爭期間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系爭車輛載運重量，致原告短繳代處理費總計285萬1,728元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58、159頁），並有
　　  高雄環保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原告自律切結聲明、被告同意原告申請廢棄物清除車輛進廠代處理廢棄物函文等資料（本院卷第47至88頁）、系爭刑案追加起訴書（原處分卷第2至69頁）、緩起訴處分書（本院卷第103至154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自堪認定。
　　⑵原告短繳之代處理費共計285萬1,728元，嗣因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發還所扣押原告代表人繳納之款項142萬5,864元予被告，被告乃以原處分變更原告應補繳金額為142萬5,864元乙節，有高雄地檢署112年9月22日函文（本院高等庭卷第141頁）、原處分（高等庭卷第259頁）在卷可佐。是本件既由已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原告，向被告申請代處理廢棄物，原告自負有繳交代處理費142萬5,864元之義務。
　　2.被告命原告補繳代處理費，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未逾徵收期間：　
　　⑴代處理費之性質為使用規費：　
　　　原告依廢清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2目規定，委託被告處理原告事業廢棄物，被告並依行為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清理廢棄物收費標準表之規定向原告收費。可認代處理費係基於事業委託執行機關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享有利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利益，再由執行機關依上述法定收費標準收取合理之使用對價，徵收對象限於利用執行機關處理設施之特定人，核屬具有使用對價之使用規費性質。
　　⑵前處分並未罹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亦未逾徵收期間：
　　A.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應自可合理期待機關得為請求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可合理期待請求權人為行使時起算其消滅時效期間（最高行政法院102年11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同院106年度判字第675號判決意旨參照）。
　　B.系爭刑案係經法務部廉政署以110年3月8日廉南軍110廉立60字第1101700758號函文函請高雄地檢署指派檢察官指揮偵辦，嗣經高雄地檢署分案並指派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訴外人洪耀卿、張凱敦等人自106年2月24日起至110年2月9日止，涉有以地磅作弊程式減輕廢棄物清除車輛載運重量，獲取短繳代處理費不法利益之犯行提起公訴後，復再繼續清查，發現原告代表人於系爭期間亦有前揭行為，涉犯刑法詐欺得利罪，因其坦承犯行並繳回不法所得，而於111年8月23日對原告代表人為緩起訴處分，另於同日將共犯洪耀卿、張凱敦等人就與原告等人有關之犯行部分為追加起訴等情，有系爭刑案緩起訴處分書、追加起訴書（本院卷第103至154頁、原處分卷第2至69頁）附卷可證，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卷宗查閱無誤。是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偵查不公開之規定，檢察官自分案偵辦至偵查終結、製作起訴書、緩起訴處分書送給相關被害人，均須相當作業時間。而被告係於檢察官偵查終結後，於111年9月29日經高雄環保局政風室轉知，始知悉有前揭追加起訴情事，且追加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與前已起訴犯罪事實之犯罪期間不同乙情，亦有被告政風室111年10月1日簽呈（本院卷第169頁）可佐。可認自111年9月29日起，始可合理期待被告得行使其向原告追繳短繳之代處理費請求權，並據以核算短繳之代處理費金額。故被告於11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補繳代處理，復於112年11月28日以原處分變更應補繳代處理費金額，並未罹於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公法上請求權時效。原告主張公法上請求權採自始消滅之效果，縱使不知請求對象亦同等語，並不足採。
　  C.原告又主張依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查中筆錄所述，可知被告於000年0月間即已發現地磅作弊情事，卻怠於追查，此遲延之不利益可歸責於被告，無從主張合理期待等語。惟張凱敦於系爭刑案偵辦中，於110年9月16日經法務部廉政署廉政官詢問、檢察官偵訊時，雖證稱訴外人即被告維修組技工歐建發曾於103年3、4月間發現有異而向長官陳報，並叫張凱敦自行離職等語，有廉政官詢問筆錄及檢察官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85至207頁）在卷可參，然此僅為張凱敦片面指陳，並無證據可以佐證。再者，依張凱敦於前開筆錄所供稱配合之廠商及車輛，均未提及與原告有關之部分。復依本院調閱之系爭刑案卷宗資料得知，本件係經法務部廉政署報請檢察官指揮偵辦，透過搜索、扣押、通知相關人等到案訊問、將被告地磅系統主機送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作數位鑑識等多項偵查作為，才得以逐一清查釐清犯案過程及犯罪行為人，此並非無偵查犯罪權限之行政機關得以勝任。自難僅以張凱敦之片面陳述，逕認係被告怠於追查，其請求權於000年0月間即無法律上障礙而可得行使。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D.又依行為時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第8條第1項規定，代處理費應於代處理廢棄物載運進入資源回收廠時，繳納之，屬於訂有繳納期限之規費。然因原告申請進場之系爭車輛，係以詐欺方式短繳代處理費，則原告就短繳部分所負補繳之給付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應於可合理期待被告行使請求權起，5年內行使請求權（即進行給付義務之核算）。核算後，原告應給付之內容已經明確，即進入徵收程序，依規費法第17條第1項規定起算5年之徵收期間，被告得依核算之結果，請求原告繳納，原告始能依據核算之數額依限繳納之。故被告於112年2月4日以前處分命原告限期補繳代處理費，已在時效期間內完成核算，並在徵收期間內辦理徵收，無逾越請求權時效或徵收期間之問題。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不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吳文婷 
　　　　　　　　　　　　　　  法  官  黃姿育 
                              法　官  顏珮珊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